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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自查报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1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茵股

份”、“本公司”）对自身及控股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专项自查，具体自查情况如下： 

一、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自查 

（一）《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修订）适用本次核查的条款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修订）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闲置土地，

是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

定书约定、规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地。 

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

一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的国有建设

用地，也可以认定为闲置土地”。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2012 年修订）第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属

于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造成动工开发延迟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

向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供土地闲置原因说明材料，经审核属实的，依照本

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处置： 

1、因未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

的期限、条件将土地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致使项目不具备动工开发条

件的； 

2、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不能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用途、

规划和建设条件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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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需要对约定、规定的规划和建设条件进行修改的； 

4、因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项等无法动工开发的； 

5、因军事管制、文物保护等无法动工开发的； 

6、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其他行为。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土地闲置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二）本次自查的内容及结论 

根据本公司的自查，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完

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未完工项目”）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状

态 
土地用途 项目实施主体 

1 龙湖国际 在建 住宅用地 

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徐州中茵”) 
2 徐州中茵广场 在建 商业用地 

3 南郊中茵城 拟建 
商服（商业办公、

宾馆）、城镇住宅 

4 翰林花园二期 在建 商住用地 

淮安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淮安中茵”) 
5 翰林花园三期 拟建 商业住宅用地 

6 翰林花园四期 拟建 商住用地 

7 星墅湾 在建 居住和居住配套 
苏州皇冠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皇冠”) 

8 
黄石中茵国际大酒店 

及磁湖半岛住宅项目 
在建 住宿餐饮、城镇住宅 中茵股份 

9 
青鱼路商住项目 

（33、34、35 号地块） 
拟建 

33、34 号地块：批

发零售、城镇住宅； 

35 号地块：批发零

售 

黄石中茵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黄石中茵”） 

注：在建项目为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项目，拟建项目为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但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项目。 

 

二、关于是否存在炒地的自查 

（一）关于涉及炒地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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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2、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

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

地条件”。 

（二）本次自查的内容及结论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将房地产项目转让与他人的

情况，因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涉及购入土地再行卖出或卖出土地再行购入

等炒地的情形。 

三、关于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自查 

（一）自查范围 

根据本公司的自查，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预售许可

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公司名称 

1 中茵名都 连云港 

连云港中茵房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

港中茵”) 

2 龙湖国际 徐州 

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徐州中

茵”) 

3 
翰林花园一期 

淮安 

淮安中茵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淮安中

茵”) 翰林花园二期 

4 
秦峰广场（含秦峰星尚） 

昆山 

昆山泰莱建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昆山泰

莱”)  黄浦君庭 

5 星墅湾 苏州 

苏州皇冠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皇

冠”) 

6 
黄石中茵国际大酒店 

及磁湖半岛住宅项目 
黄石 中茵股份 

 

（一）本次自查的内容及结论 

本公司认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所开发的商品房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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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的情形。 

 

四、关于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的自查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因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

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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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的自查报告》之签字盖章

页）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26 日 

 

 


